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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秀英区石
山镇人民

政府
4月22日

该镇来文提及，其积极发展南药等高附加值特色农业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海
南华彬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复制火山石斛园“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
式与施茶村委会美富村民小组联合打造村级集体经济产业项目——美富南药珍品园，
项目一期合作开发用地106亩，以发展金叉石斛种植为主的林下经济，同时建设相应的
生产便道及必要的生产管理用房等基础设施。项目用地涉及公益林，恳请在本轮地质
公园规划中调整为公园设施用地。

部分采纳

采  纳：根据发展需求，将项目用地局部落实为公园设施用地，作为未来项目建设需要。
不采纳：全部调整为公园设施用地。原因如下：
该项目涉及林地，且占地面积较大， 根据最新三调数据，并结合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相关规范要求和建设用地划分原则，沿园区干道布
置部分公园设施用地，其他区域以园地为主。

2

海南师范
大学 海
上丝绸之
路研究院
冯国平：
15808906

043

4月24日

1.尽量保存公园内自然形成的人走小径，避免过度设计，避免人工建造步道。
2.结合东临的观澜湖体育健康小镇，将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打造成海口户外运动天堂
。
3.基于上述的步道系统，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可以成为徒步、野营、越野、定向越野
、自行车、自行车越野等活动的理想场所。公园每年举办上述赛事，有可能将火山群
地质公园建设成为海口甚至整个海南的一个户外运动天堂。

已采纳

3
海口波盾
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4月24日

市政府公示的《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9-2030）》范围将该公司3宗
地全部纳入了规划范围，用地性质定义为公园设施用地、林地和耕地，严重侵犯了贵
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约定，该地块原立项为“石山森林庄园项目”，用地性质
为住宅、商业服务用地，容积率≤1.5，绿化率35%，密度30%，使用期限70年，该项目
规划已经通过专家评审会。所以希望政府依法履行当初合同约定，对地块规划用地性
质进行调整。

不采纳

1、本次规划严格遵循相关规范要求
本次规划为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6年原国土资源部发布并实施了《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土资发〔2016〕83号），
本次规划严格按照该规范相关技术要求进行编制。
在该规范中划定的建设用地分类只包括公园设施用地、居民社会用地和交通与工程用地三类，其中居民社会用地包括农村居民点和城
市居民点两类，该项目所在地不属于居民点用地范围内，因此，规划依据相关规划要求将其划定为公园设施用地。
2、关于公园设施用地建设控制要求
为有效的保护地质遗迹资源和生态环境，同时贯彻落实在保护中开发和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在公园设施用地内严格禁止采石、取土、
开矿、放牧、砍伐等破坏地貌景观和生态环境的活动；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工业项目；严格禁止任何居住类型项目的开发建设；禁止
建设开发强度过大、建筑密度较高的旅游项目。
综上所述，建议将所属项目用地调整为住宅和商业服务用地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因此不予采纳。

4 熊仲君 4月27日

建议在海口市适当地区建一个《铜雕艺术园》的旅游景点：一、景点的内容是与中国
文化为主的铜雕屋形式。景观有：1、八仙过海的八位仙人；2、铜雕十八罗汉；3、西
游记：4、济公；5、朱炳仁铜雕艺术——铜屋；二、景点名称初步为《铜雕艺术园》
园区占地1000亩，基本景点如下：1、建大门和办公等所需的房屋；2、假山；3、弥勒
佛一个，大鼎一个，大铜缸二个组成景点；4、建铜屋约300平方米；5、小喷泉广场，
供小孩和年青人玩；6、分二边向铜雕墙走去，建走廊，罗汉每边放9位，每隔20米放
一位，放在走廊的外侧；7、建喷泉，中间是孙悟空抓妖精喷泉；8、八仙喷泉；9、清
明上河图或九龙壁墙的铜雕墙，高2.8米，长40米；10、其余为园林绿化区。三、利用
园区建筑安装约2000千瓦太阳能板来发电，供园区内用电源。以及有关供电等设备的
建设。四、投资总额约16000万元。

不采纳
首先，该项目根据建设内容均属于神佛文化类型，与地质公园内的火山文化和地方特色民俗文化不相符；其次，该项目占地面积较
大， 且未编制相关规划并经过市相关部门批准同意，项目选址未定。因此，本次规划不予落实。

5
海南圣泰
嘉园实业
有限公司

4月28日

1.该司3宗地位于石山镇荣烈山，2012年7月30日，取得海口市国用(2012)第006005号
土地证（面积125130.33平方米、旅游用地，土地证备注：同意延期开发该宗地，从
2012年7月10日-2013年7月10日）。2017年12月29日，分别办理了琼（2017）海口市不
动产权第0124586号（面积454972.84平方米、住宿餐饮用地）和琼（2017）海口市不
动产权第0124584号（面积154336.43平方米、住宿餐饮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
2.申请人认为，市政府公示的《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9-2030）》将
上述3宗地块的住宿餐饮和旅游用地改为了公园设施用地，申请人完全失去了对3宗土
地的建设使用权，在未来数年里申请人土地就完全不能报建，其土地价值丧失，合法
权益受到严重侵犯。
3.综上，申请人提出申请调整该规划，确保申请人合法权益不受损失。

部分采纳

采  纳：餐饮和旅游配套建设是符合地质公园内公园设施用地项目建设控制要求，根据地质公园相关技术要求，将项目用地局部落实
为公园设施用地。
不采纳：调整用地为住宿餐饮用地，不符合规范要求。原因如下：
根据《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土资发〔2016〕83号）规范要求，建设用地分类只包括公园设施用地、居民社会用地和
交通与工程用地三类，其中居民社会用地包括农村居民点和城市居民点两类，该项目所在地不属于居民点用地范围内，因此，规划依
据规范要求将其划定为公园设施用地。公园设施用地内项目建设必须符合以下条件：鼓励发展乡村振兴产业、科研科普教育产业、公
园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旅游配套服务产业、花卉和石斛等特色种植产业、特色观光农业、休闲度假产业以及地质遗迹保护开发项目
等不对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项目类型。严格禁止采石、取土、开矿、放牧、砍伐等破坏地貌景观和生态环境的
活动；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工业项目；严格禁止任何居住类型项目的开发建设；禁止建设开发强度过大、建筑密度较高的旅游项目。

6
海南森海
康旅实业
有限公司

4月29日

1.该司于2020年2月11日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竞拍取得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名下
的“国泰旅游山庄”项目权益，该项目位于绕城公路以北，火山口大道以东，项目用
地面积196.7113亩。
2.申请人提出项目用地性质在原雷琼世界地质公园规划系游览设施用地，但在市政府4
月3日公示的《《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9-2030）》中为林地。现恳
请将项目用地规划用途由林地调整为原来规划用地或者其他的建设用地性质。

不采纳 未收到相应电子文件，无法判断该项目所属用地是否占用地质遗迹资源、公益林、耕地等限制建设区，因此，规划不予落实。

《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9-2030）》公示期间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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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山镇北
铺村民委
员会群榜
村民小组

4月30日

1.该村民小组来文提及，该村已与海南亚特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签署了《特色古村落合
作协议》，该司已支付合作款项并分发至村民手中。
2.该村民小组认为，本次地质公园规划将该村纳入自然生态区，势必将造成投资方缩
减投资额或撤资，出现合作款项由村民手中回转至投资方等情况，给村民带来经济纠
纷和债务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3.该村民小组恳请结合实际情况，对地质公园进行调整，将我村西部、北部从规划范
围内划出。

已采纳

8
海南日发
实业有限

公司
4月30日

1.该司来文提及的宗地位于石山镇火山口路以东、绕城公路以北，面积342664.84平方
米（合514亩），该地块属早起原琼山县政府的征地，1994年海口日发实业公司与原琼
山县土地管理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用于建设泰山模型风景旅游区，
但由于从1998年-2017年因公司担保贷款被查封，涉及民事诉讼期间一直无法办证；现
该地块已解封，石山镇村民征地款已全部付清，但原来欠琼山县政府发土地出让金和
相关管理税费或有未缴清。
2.该司认为市政府公示的地质公园规划将该地块规划为林地，为保护民营企业的核发
权益，恳请将该宗地块用地性质规划调整为建设用地，其愿意承担办理旅游或康养等
建设用地的相关费用。

部分采纳

采  纳：属于旅游项目规划范畴，原则上可予以落实。
不采纳：将该宗地块用地性质规划调整为建设用地。原因如下：该项目必须编制具体规划并经过市相关部门批准同意之后，方可予以
落实，同时建设用地选址也须避让基本农田、公益林和地质遗迹资源等限制条件，并建议尽量结合规划旅游线路进行布置。

9
高新区管

委会
4月28日

管委会来文提及，本次公示的规划范围中与美安科技新城一期规划范围重叠区域2.82
平方公里规划为城市居民点，文中对该区域的控制要求中有：”严禁安排有污染的产
业和破坏环境的项目；严禁房地产项目开发”。但根据已通过第十六届市政府第102次
常务会审议的《海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以及园区现状建
设情况，重叠区域安排了部分为解决职工平衡的园区配套居住区。因此，建议结合省
级产业园区发展需求，优化调整地质公园规划中对城市居民点的控制要求，并结合高
新技术产业特点酌情列出该区域的准入项目清单及负面清单，同时，由于上述两个规
划对重叠区域控制要求不一致，不利于项目的入园、审批、开发建设等，建议尽快将
重叠区域进行优化调整。

部分采纳

采  纳：优化调整地质公园规划中对城市居民点的控制要求，并结合高新技术产业特点酌情列出该区域的准入项目清单及负面清单。
具体如下：
国家地质公园范围内严格禁止开发建设任何形式的工业项目；严格禁止开发建设与民生保障无关的居住类型项目，包括商品住宅、可
售公寓、产权式酒店等；严格禁止进行采石、取土、开矿、放牧、砍伐以及其他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
在地质公园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交通、输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尽量避免对重要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的分割，从严控制穿越禁止开
发区域。
城市居民点（美安科技新城）内严格禁止采石、取土、开矿、放牧、砍伐以及其他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严禁安排有污染的产业
和破坏环境的项目；严禁与民生保障无关的房地产项目开发；禁止向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保护区和自然生态区内排放污水，堆放废物
和垃圾等；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地质公园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不采纳：调整重叠区域。原因如下：
本次规划属于国家地质公园规划，针对项目建设要求管控较严，因此，建议其他规划尽量落实本次规划内容，符合规划要求。

10  汪培诚 5月1日

1.上一版的《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的规划期限为2008—2020年，因此
建议本规划的规划期限调整为2021—2030年，近期则为2021—2025。
2.虽拥有世界地质公园的称号，但其核心吸引力（或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始终没
有抓住，始终没有打造出来。那么旅游市场打不开，旅游开发不理想在所难免。这个
重大问题（2008—2020）版的规划并没有解决（从景区经营现状就可看出），而目前
这一版规划同样没有得到解决（该规划是一部合格地质科普规划，但没有解决旅游市
场核心吸引问题）。作为地标式、规模很大的资源依托型重大旅游项目，如果这个问
题得不到解决，将继续对公园，甚至海口未来二十年（至2030年）旅游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
3.石山、永兴一带则是由大小40座火山组成的完整而典型的中心式火山群，其最大、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1）火山分布密集（每2平方公里1座火山）； 2）玛珥火山发育典
型；3）熔岩形态类型极为丰富；4）熔岩隧道数量众多；5）由玄武质火山岩构成的海
积地貌和海蚀海岸；6）大批保存完好的各类古老神奇火山村落及火山文化。这些是具
唯一性、独特性、差异性，以及突出的美学特征、强烈可观赏性和丰富内涵的优势旅
游资源，如果能把上述六大拥有世界级水准的特色核心旅游资源在规划中凸显出来，
并全力转换成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强大体验冲击力的核心旅游项目和产品，即可形
成公园强大的核心吸引力和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4.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首先，通过编制旅游专项规划，着重规划和设计公园具有核
心吸引力的旅游项目、产品和游览方式；其次，根据对该区域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
统计、分类、研究和等级评估，公园拥有的核心旅游资源具备全球重要意义，理应成
为获得世界遗产地位的景区。因此，要精心准备、认真评估、积极申请，争取早日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使之成为海南首个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标型景区
（类似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海洋公园），从而极大提高公园的偶像地位，成为到访海
南游客的必看景点。
5.本规划“第十一章旅游发展”中的规划内容远没到位。作为龙头旅游项目如果规划
不到位，会让海口旅游发展再失去20年的时间。因此应高度重视，并通过旅游专项规
划予以完善！

部分采纳

采  纳：第二条和第三条
1、本次规划重点梳理地质公园内的所有旅游资源，并结合各类资源按照其资源特点，打造成为不同的旅游产品形式，规划若干特色旅
游线路。在此基础上，再依托重点旅游项目带动片区旅游发展。地质公园内的旅游核心吸引力即为具有国内独特甚至世界独特的地质
遗迹资源，以及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
2、地质公园内分布有大量的地质遗迹资源，本次规划针对各类地质遗迹资源按照其观赏性、价值性、科普性、通达性等特点进行分类
盘点，来强化地质遗迹资源的资产化管理。规划将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划分为18处具有高观赏价值的旅游科普点，并打造成为旅游科
普线路；8处具有高体验价值的以熔岩隧道为主的户外探险点，打造成为户外探险线路；11处具有高科学价值的研究科考点，打造成为
研究科考线路。
不采纳：第一条、第四条和第五条。原因如下：
1、关于规划年限的问题，该项目规划编制时间为2019年，同时，地质公园内为创5A工作和迎接2020年的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自
去年至今已开展了很多相关工作，本次规划也结合相关工作和评估内容，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并针对近期建设项目和内容提出了具体
建议，现状建设和规划已充分结合。因此，不建议调整规划年限，依然为2019-2030年，近期为2019-2025年。
2、本次规划是依据《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土资发〔2016〕83号）进行编制的，针对“第十一章旅游发展”中的规划
内容，达不到旅游专项规划的深度，该部分内容可另行编制旅游专项规划，来细化该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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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海南椰湾
集团有限

公司
5月

1.建此次规划将风景路石山互联网小镇口至新规划横三路南段口封闭，但要待新规划
中通往石山镇至新规划中的永烈路南至风景路段修通后才能实施。
2.建议将该司名下的六块土地（均有土地证,其中两块土地用途为风景名胜实施用地，
其他四块均为果园）调整为公园设施用地，以充分与周边美社村等村庄进行农旅融合
、乡村振兴建设，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3.建议将主园区的林地合理调出，给创建5A级景区项目建设和生态修复留下足够的空
间。

部分采纳

不采纳：规划现阶段将风景路石山互联网小镇口至新规划横三路南段口封闭；将主园区林地调出。原因如下：
1、现状该路段作为海口市区至石山镇镇墟的主要交通干道，不宜封闭，未来5A级景区项目和周边区域基础设施建成以后，或永烈路南
至风景路段建成以后，可根据景区发展需要，与相关部门协商以后，酌情采取交通管制措施进行交通管控。
2、本次规划重点参考三调的数据，项目建设原则上避让耕地、乔木林地和其他林地，针对灌木林地，项目在符合本规划内容和相关准
入条件以后，不在强制管控范围内。
采  纳：落实部分地块为公园设施用地，规划根据建设用地划分相关原则和控制要求，尽量予以落实。

12 市资规局 4月9日 建议将G15道路项目用地纳入新版规划中。 已采纳

13
市市政管

理局
建议将长天路南延长线工程项目用地纳入新版规划中。 已采纳

14
石山镇北
铺村委会

5月17日

该村于2009年9月流转出让给谭大钊及海口陆岛汇实业有限公司共约106亩土地，并就
在该土地上兴建共享农庄项目一事向海南省人民政府主管机关申请立项“海口秀英渝
钊共享农庄项目”，并于2018年11月14号获得批准及备案，现该公司正在积极推进该
项目的投资建设。为此，该村建议充分考虑村与上述106亩土地之权益人的实际情况，
将该106亩土地调整为共享民宿用地（为火山群地质公园提供配套的公园综合服务设施
用地）。

已采纳

15
海口市秀
英区石山

镇
5月19日

秀英区石山镇作为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国家重点镇之一，拟新建1座占地约
1040.49㎡的污水处理厂，近期规模为0.04 万m³/d，远期规模0.23 万m³/d（远期改造
为提升泵站）。秀英区住建局规划建设管理中心提出石山镇污水处理厂红线范围位于
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自然生态保护区内，要求进一步与市林业局对接明确实
施意见。鉴于项目用地符合《海口市石山镇总体规划（2012-2030）》及《海口市总体
规划（空间类2015-2030）》，并已通过环评等一系列审批手续，可满足《海口石山火
山群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9-2030）》的建设控制要求、项目准入条件。为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恳请贵局给予相关实施意见，以便我局完善项目手续。

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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